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经费使用注意事项
（奖助学金项目）
一、总则
第一条 为加强项目管理工作，完善资金管理，提高工作效率，根据基金会捐赠经费使用规范，对捐赠经费使用做如下说明。
2、 制作签领单
第二条 请到学校财务部网站下载校内人员适用的“薪酬发放表”（下载表格的具体地址为：http://cwb.pku.edu.cn/xgxz.html）。（奖教金发放时可能涉及扣税事宜，具体请咨询基金会财务部门）
第三条 签领单制作完毕后，请将发放项目的编号标于签领单上。项目编号可使用项目负责人的工资号和密码登陆“校内信息服务”（科研业务-捐赠经费）获取。
第四条 奖学金、助学金、奖教金的评选结果应符合捐赠协议的相关规定；如不符合规定，则需修改评选结果或提供捐赠人的书面同意函。
3、 发放审批
第5条 签领单交至基金会项目管理部审核，经基金会主管副秘书长审批后即可发放。
4、 发放方式
第六条 与基金会财务部预约发放时间，并确定发放形式：A通过校财务部转卡，B现金。
第七条 如采取A形式，请提交签领单、签领单电子版到基金会财务部。
第八条 如采取B形式，请提交签领单和填好的预支款单(可到院系财务或基金会财务部领取)到基金会财务部。如领款人已在签领单上签好了名字可免填预支款单。
5、 管理费的使用
第九条 经捐赠人同意，部分奖助金项目有管理费，管理费主要用于举办活动的行政费用（如场地费、证书、横幅、餐费等）和评审费。
第十条 评审费发放时也需要制作签领表，请到学校财务部网站下载校内人员适用的“薪酬发放表”或校外人员适用的“劳务发放表”，程序如上所述。（下载表格的具体地址为：http://cwb.pku.edu.cn/xgxz.html）（发放评审费时可能涉及扣税事宜）
第十一条 行政费用采用实报实销制，具体参见“实报实销项目注意事项”。
附：
教育基金会项目管理部联系方式：
电话：（86-10）62763353   Email：zhy@pkuef.org　　

地址：北京大学镜春园75号113室（未名湖北岸，第一体育馆向北50米，左手四合院）
教育基金会财务部联系方式：
电话：（86-10）62751021，（86-10）62751558
Email：jianguo@pkuef.org, haiying@pkuef.org
地址：北京大学化学南楼223室（西门附近，校史馆北侧，学校财务部所在楼）
